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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利润分配方案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利润分配方案

１

、

实施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现有总股本

２

，

２９４

，

２９９

，

５４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２．５０

元现金

（

含税

）。

２

、

扣税说明

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

Ａ

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

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

；

持有非股

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

１０％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

２

、

除息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下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２

万向集团公司

２ ００＊＊＊＊＊００１

鲁冠球

３ ００＊＊＊＊＊０１５

徐连法

４ ００＊＊＊＊＊０１６

阮胜利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

申请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

），

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

咨询联系人

：

许小建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 真

：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特此公告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2016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三

B11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黄飞刚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国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许海芳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８１

，

９２２

，

４１９．１１ １８４

，

６３１

，

５４６．７９ －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

，

７２３

，

１７９．０７ －９

，

３６５

，

３４５．５８ －１４．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２７８

，

９３１．２６ －９

，

７９３

，

２５４．５４ －１５．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

，

２６４

，

４２９．９７ ６０

，

５０９

，

５０９．５４ －１３５．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０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４

，

１８８

，

２４１

，

４３８．４６ ４

，

２１４

，

３９９

，

７２１．９８ －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９４０

，

３４０

，

３４４．０１ ２

，

９５１

，

０６３

，

５２３．０８ －０．３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０２

，

４３３．３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６

，

９４３．０９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３

，

６２４．２２

合计

５５５

，

７５２．１９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

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８０

，

８９２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３３％ ２４７

，

２９５

，

８４６ ０

质押

２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５％ ４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

姜仲杨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６％ ３７

，

２０７

，

５００ ３７

，

２０７

，

５００

质押

１９

，

９４０

，

０００

陆旻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８％ ２４

，

２６１

，

８７５ ２４

，

２６１

，

８７５

质押

２２

，

０５６

，

２５０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５％ １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

李福桥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７

，

７８２

，

４８５ ０

韩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７

，

２８０

，

６２５ ７

，

２８０

，

６２５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３％ ６

，

８１６

，

５２４ ６

，

８１６

，

５２４

中国包装进出口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７％ ４

，

３９９

，

１７５ ０

冻结

４

，

３９９

，

１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４％ ４

，

１０１

，

３６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７

，

２９５

，

８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７

，

２９５

，

８４６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４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５２０

，

０００

李福桥

７

，

７８２

，

４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８２

，

４８５

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

４

，

３９９

，

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９９

，

１７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０１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０１

，

３６０

海口福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５７

，

４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５７

，

４０１

海口慧平广告有限公司

３

，

４１６

，

１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１６

，

１６４

海南利多利经贸有限公司

３

，

２８６

，

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８６

，

５６０

周瑞林

２

，

３５３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５３

，

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的约定购回对象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

２

、

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

（

如有

）

１

、

股东李福桥因参与融资融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７

，

０３１

，

６８５

股

；

２

、

股东海口慧平广告有限公司因参与融资融券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４１６

，

１６４

股

；

３

、

海口福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参与融资融券

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３

，

２５７

，

４０１

股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大东南集团与浙商证券签订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协议

书

》，

将其持有股份公司

１

，

２７４

万股股份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

，

占本公司总股本

（

总股本为

９３９

，

１８０

，

０５０

）

的

１．３６％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

１．

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减少

６６．４４％

，

主要系票据贴现及支付材料款所致

．

２．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３３５．８２％

，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所致

．

３．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３２．０６％

，

主要系子公司杭州高科部分设备技改转入在

建工程所致

．

４．

开发支出较年初增加

１６７．０１％

，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游唐公司游戏开发支出

增加所致

．

（

二

）

利润表

１．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１％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海游唐的销售费用

纳入合并所致

．

２．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１．５％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海游唐的管理费用

纳入合并所致

．

３．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增加

５６．４２％

，

主要系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４．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大幅增加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海游唐的所得税费用纳

入合并所致

．

（

三

）

现金流量表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５．１４％

，

主要系本期销售

商品收到货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９．８６％

，

主要系投资支出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６．９８％

，

主要系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

公司与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

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

、

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

，

实现优势互补

，

共同就新能源锂

电池材料领域进行合作

。

２

、

公司结合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的变化情况

，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进

行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经慎重考虑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之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和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进行调整

，

发行方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

该次调价

方案已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在本报告期内取得新的进展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收到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５３１４６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推荐的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

》

进行了审查

，

现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公司严格按

照证监会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待中国

证监会审核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到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

》

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

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上市公司合法

有效续存且大

东南集团作为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规范关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上市公司合法

有效续存且大

东南集团作为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性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上市公司合法

有效续存且大

东南集团作为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期间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未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内幕交

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重组期间 承诺履行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

与交易对方无

关联关系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重组完成前 承诺履行完毕

姜仲杨

、

陆旻

、

韩军

以资产认购取

得股份锁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限售

；

１２

个月后按其

承诺利润完成

情况连续三年

按

３５％

、

３５％

、

３０％

比例逐步

解除锁定

。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唐

艳媛

、

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

、

南京瑞森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广发证券

资产管理

（

广

东

）

有限公司

参与配套融资

发行限售股份

锁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姜仲杨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长期有效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姜仲杨 规范关联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长期有效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姜仲杨

任职期限的承

诺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自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起三十

六个月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参与

２０１０

年非

公开发行限售

股份锁定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

自发行之日起

三年

承诺履行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

参与

２０１１

年非

公开发行限售

股份锁定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自发行之日起

三年

承诺履行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

首发限售股份

追加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９

日

承诺之日起六

个月

承诺履行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

首发限售股份

追加限售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承诺之日起六

个月

承诺履行完毕

公司控股股东

延长

ＩＰＯ

限售

股份锁定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追加锁定六个

月

承诺履行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本公司

、

公司控

股股东

、

大东南

小额贷款公司

避免关联方资

金往来的承诺

，

避免关联方资

金往来的承诺

，

承诺不会利用

关联关系转移

资金

，

损害本公

司及本公司股

东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自承诺函签署

之日起至与小

额贷款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止

。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避免关联方资

金占用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长期有效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

关于开具承兑

汇票的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长期有效

恪守承诺

，

承

诺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

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净利润

（

万元

）

－２

，

０００

至

－１

，

８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４７２．２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国内外市场复苏缓慢

，

需求增长不足

，

薄膜行业产能过剩

，

劳动力等成本刚性不下

，

整

体盈利能力持续下降

；

企业处于调整转型期

，

现有募投项目技术门槛较高

，

新产品需要

一定时间的客户试用期与市场导入期

，

产能和效益未能实现预期

。

故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业

绩预计亏损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万元

。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飞刚

2016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63� � �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6-036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指定报刊及网站上刊登了

《

浙江大东南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

及相关文件

。

现就相关信息补充公告如下

：

一

、《

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

项说明

》

的补充披露

。

１

、

公司原持有大东南小额贷款

３０％

的股权

，

为进一步理清公司产业结构

，

降

低投资金融行业存在的隐形风险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审议

，

公司向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大东南小额贷款

３０％

的股权

。

根据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诸暨市大东南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亚会

Ｂ

审字

（

２０１５

）

２３７

号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小额贷款公司总资产

７２

，

５６８．１９

元

，

负债

１９

，

４５８．１７

万元

，

净资产

５３

，

１１０．０２

万元

，

因大东南小额贷款

２０１４

年末滚存未分配利润

７

，

９９２．７５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作

了全额分配

，

故需从净资产

５３

，

１１０．０２

万元剔除年末未分配利润

７

，

９９２．７５

万元

，

剔除后为

４５

，

１１７．２７

万元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为本公司持有的大东南小额

贷款

３０％

的出资权益

，

经双方协商确定

，

本次

３０％

的股权交易定价为

１３

，

５３５．１８

万

元

。

该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控股股东浙江大东

南集团有限公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时间如数将转让款付至本公司

。

２

、

大东南小额贷款

２０１５

年期初占用公司资金余额

２

，

７８２．５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底

前应收分红款

３

，

１４４．４４

万元

，

合计占用公司资金余额

５

，

９２６．９４

万元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将大东南小额贷款

３０％

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大东南小额

贷款已偿还期初占用资金

２

，

７８２．５０

万元

，

余额

３

，

３３３．１１

万元由应收分红款

３

，

１４４．４４

万元和资金占用利息

１８８．６７

万元构成

。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大东南小额贷款申请报告

，

说明其由于近期

不良资产率增加

，

经营资金紧张

，

恳请公司作为大股东支持其发展

，

帮助其渡过难

关

，

请求公司同意

２０１４

年底前分红款暂不支付

，

并延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

付

，

承诺应付未付的分红款将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利息

。

公司已

按照之前协商的利率

（

９％

）

收取了大东南小额贷款

２０１５

年度资金占用利息

１８８．６７

万元

。

综上所述

，

大东南小额贷款已承诺将上述分红款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完毕

，

公司亦按照协商的利率收取了资金占用利息

。

公司董事会责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向大东南小额贷款全额收回此笔款项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该关联债

权形成原因系大东南小额贷款欠本公司分红款

（

应付股利

），

属关联方对上市公司

的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未违反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３．３．１

条规定的情形

。

二

、

对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２７

）

的补

充披露

。

１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将该报告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补充内容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审计结果

，

公司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８９８

，

１４７

，

０１１．５８

元

，

利润总额

－３

，

４３２

，

８３３．８６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１５

，

３０２

，

４８４．９９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为

－１２１

，

２０４

，

８０５．６９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

元

／

股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上海游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报告并支付购

买资产第三期现金对价的议案

》，

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

补充内容

：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

收购上海游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游唐网络

”）

１００％

的股权

。

在收购

中

，

公司与交易对方姜仲杨

、

陆旻

、

韩军签署了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

承诺游唐网

络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

、

５８５０

万元和

７３５０

万元

。

若游

唐网络在承诺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的

，

姜仲杨

、

陆旻

、

韩军应

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上海游

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报告

》

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６

］

２１２４

号

，

游唐网络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６００１．０２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５９３５．１７

万元

，

较承诺的净利润超出

８５．１７

万元

，

公司

予以支付购买资产第三期现金对价

４５００

万元

。

公司于本补充公告披露同日单独

披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专项审核报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63� � � �证券简称:大 东 南 公告编号:2016-037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吕仁高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文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

员

）

叶长娟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７

，

６２８

，

９２６．３６ ７３

，

１９２

，

０４９．５５ ３３．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

，

６３２

，

０５５．７４ １０

，

９０１

，

８０２．９９ １６２．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２７

，

１８０

，

９９２．６１ １１

，

０４４

，

３８５．５６ １４６．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５

，

１９７

，

３６３．７９ ３３

，

６１６

，

１５６．３０ ９３．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６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６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９％ １．９５％ －１．０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３

，

７０２

，

３１０

，

５２２．５６ ３

，

６８０

，

２７３

，

５１８．８５ ０．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

，

２３２

，

５９２

，

５１８．４６ ３

，

２０３

，

９３３

，

１７４．０３ ０．８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７８

，

６３１．６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

，

９４１

，

８０５．６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２

，

８１３．６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０

，

７０２．７９

合计

１

，

４５１

，

０６３．１３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

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

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０

，

６４０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

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４６％ ４９

，

４８４

，

２５４ ４９

，

４８４

，

２５４

质押

４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５０％ ４６

，

３８８

，

９４９ 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６

，

３８０

，

０００

金华巨龙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５７％ ４０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０

，

２２０

，

０００

日照银杏树股权投

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５７％ ２１

，

０２９

，

４１４ ２１

，

０２９

，

４１４

质押

１４

，

７１８

，

５６２

北京康海天达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５１％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９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９

质押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９

上海合一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０％ １５

，

６８６

，

２７４ １５

，

６８６

，

２７４

质押

１１

，

４７０

，

０００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４．５０％ １４

，

３８４

，

６５１ １４

，

３８４

，

６５１

质押

１４

，

３８４

，

６５１

邓燕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１％ ８

，

９８６

，

９２５ ８

，

９８６

，

９２５

质押

８

，

９８６

，

９２５

上海喜仕达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７６％ 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质押

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吕成杰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７％ ７

，

５８９

，

４００ ５

，

６９２

，

０５０

质押

７

，

５８９

，

４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８

，

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００８

，

９４９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

，

００９

，

６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９

，

６８５

吕成杰

１

，

８９７

，

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７

，

３５０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２２８

，

０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８

，

０１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１

，

２１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２

，

１００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信基金聚财

１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７５

，

３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５

，

３２５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信基金聚财

３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８６４

，

１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４

，

１５３

高楞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０

，

０００

刘国平

６９１

，

６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１

，

６６３

胡尚书

６３０

，

６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吕成杰直接持有巨龙控股

５％

的股份

，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高楞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６％

。

胡尚书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６３０

，

６９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４％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

１

、

报告期末

，

应收票据比期初增加

１

，

０７６．５９％

，，

主要系本期公司利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了材料及设备款

。

２

、

报告期末

，

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

５３．６７％

，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

３

、

报告期末

，

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

８１．２８％

，

主要系理财资金到期减少所致

。

４

、

报告期末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期初增加

１９１．８８％

，

主要系本期投资天津华泽

智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所致

。

５

、

报告期末

，

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

２１８．３８％

，

主要系本期安徽巨龙二号厂房在建

所致

。

６

、

报告期末

，

应付票据比期初减少

３９．６６％

，

主要系本期应付票据到期解付所致

。

７

、

报告期末

，

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

６１．４６％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艾格拉斯预收款

项增加所致

。

８

、

报告期末

，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

５３．６６％

，

主要系本期应付薪酬到期解付

所致

。

９

、

报告期末

，

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

３７．１２％

，

主要系本期税费到期交付所致

。

（

二

）

利润表项目

：

１

、

报告期内

，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３９％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艾格拉斯营

业收入增加所致

。

２

、

报告期内

，

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１．０４％

，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

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

３

、

报告期内

，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０．９３％

，

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部分

坏账损失所致

。

４

、

报告期内

，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２．６４％

，

主要

系本期移动游戏业务子公司艾格拉斯经营业绩持续增长所致

。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

报告期内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３．９５％

，

主要系公

司本期收入增加

、

部分账款回收所致

。

２

、

报告期内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６．５４％

，

主要系上

期公司支付的现金购买资产部分较多所致

。

３

、

报告期内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８０％

，

主要系上

期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收购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及杭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

并已经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定通过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相关重组事项还

在进行当中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发行股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巨潮咨询网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发行股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巨潮咨询网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

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金华巨龙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日照义聚股权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日照众聚股权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中源兴融投资

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万得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深圳深商兴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合

一贸易有限公司

；

新疆盛达兴裕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盛世元金

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新疆盛达永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巨龙控股

、

巨龙文化

、

日照义聚等股东就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本企业

发行的全部股份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进行转让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日照银杏树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上海喜仕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康

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

；

北京正阳富时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

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中民银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邓燕

上述企业

／

个人就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中向本企业发行的全部股份

，

企

业

／

个人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不进行转让

。

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届满

后按如下比例逐步解除限售

：

第一期解

限比例为

３０％

；

第二期解限比例为

４０％

；

第三期解禁比例为

３０％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艾格拉斯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

一

）

业绩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

艾

格拉斯

２０１５

年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及

２０１８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即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７

，

８８６．６０

万

元

、

２９

，

９９２．８２

万 元

、

４０

，

１３８．３１

万 元 和

４０

，

８８６．０５

万元

。

（

二

）

补偿安排

交易对象对于标的资产业绩承诺的

保证期间

／

补偿期限为

２０１５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

，

其中

，

日照义聚

、

日照银杏树

、

日照众

聚

、

北京康海天达及上海合一贸易对艾

格拉斯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８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

以下简称

“

承诺净利润

”）

的

实现承担保证责任

，

交易对方其他各方

仅对艾格拉斯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７

年度的承诺

净利润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吕仁高

；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吕成

杰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

内

，

本人及本人一致行动人将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维持本人对巨龙管业的实际控

制

，

维持董事会和管理层不发生重大变

化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内

，

本人及本人一致行动人将不会

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巨龙管业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行动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的

３６

个月内

，

本人及本人一致行动人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保证本人及本人

一致行动人在巨龙管业的合计持股比例

（

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

）

高于日照义聚股

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巨龙管业的持股比例

，

且差距不低于

５％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人

及本人一致行动人承诺基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

本

、

配股等原因而使本人及本人一致行

动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亦遵守

上述承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根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

交易对方日照义聚承诺

，

在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后五年内

（

含实施完 毕当

年

），

日照义聚将维护目标公司核心团队

成员的稳定

，

将确保核心团队成员在本

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五年内

（

含实施完毕

当年

）

在目标公司或者巨龙管业及其下

属其他子公司任职

。

在任职期间

，

核心团

对成员不得在巨龙管业及其控股子公

司

、

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公

司任职或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竞争的

业务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日

照众聚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日照义聚及其合伙人

、

日照众聚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

，

如果将来日照

义聚

、

日照众聚及相关企业

（

包括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设立的相关企业

）（

以

下简称

“

该等企业

”）

的产品或业务与巨

龙管业

、

艾格拉斯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

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

，

承诺将采

取以下措施解决

：（

１

）

该等企业从任何第

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巨龙管业的

产品或业务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

该等

企业将立即通知巨龙管业

，

并尽力将该

等商业机会让与巨龙管业

；（

２

）

如该等企

业与巨龙管业及其子公司因实质或潜在

的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

，

则优先考虑

巨龙管业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

３

）

巨龙管

业认为必要时

，

该等企业或合伙人将进

行减持直至全部转让相关企业持有的有

关资产和业务

，

或由巨龙管业通过适当

方式优先收购上述有关资产和业务

；

该

等企业及合伙人承诺

，

自本承诺函出具

日起

，

赔偿巨龙管业因本合伙企业

（

或本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

及相关企业违反本

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

或开支

。

上述承诺在合伙企业及合伙人

作为直接或间接持股巨龙管业

１０％

以上

股份的主要股东期间有效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承诺

：

在公司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

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巨龙控股

、

实际控制

人吕仁高先生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２

、

本公司内部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出具了

《

保密和限制

竞争承诺

》

１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

、

保密和限制竞

争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报告期内

，

未发生任何

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

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８．００％

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７

，

８４３．２６

至

１０

，

９０７．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６

，

１２７．５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

移动游戏业务子公司艾格拉斯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

。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吕仁高

2016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6—045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布了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５

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期间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１

、

接待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星期五

）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２

、

接待时间

：

接待日当日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００

３

、

接待地点

：

金华市婺城新区临江工业园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

（

届时会有人员指引

）

４

、

登记预约

：

参与的投资者请于

“

投资者接待日

”

前

３

个工作日与公司证券部联

系

，

并同时提供问题提纲

，

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

联系人

：

郑亮

、

柳铱芝

；

电话

：

０５７９－

８２２００２５６

；

传真

：

０５７９－８２２０１１１８

。

５

、

来访证件

：

来访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股东卡原件及复

印件

，

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

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

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

，

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

６

、

保密承诺

：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要求投资者签署

《

承诺

书

》。

７

、

公司参与人员

：

公司董事长吕仁高先生

、

副董事长王双义先生

、

总经理吕成杰

先生

、

董事刘汉玉先生

、

董事会秘书郑亮先生

、

财务总监吕文仁先生

（

如有特殊情况

，

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6日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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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袁明先生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接近警戒线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

002052

，

股票简称

：

同洲电子

）

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1

）》，

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

、

2016

年

1

月

26

日

、

2016

年

2

月

2

日

、

2016

年

2

月

16

日

、

2016

年

2

月

23

日

、

2016

年

3

月

1

日

、

2016

年

3

月

8

日

、

2016

年

3

月

15

日

、

2016

年

3

月

22

日

、

2016

年

3

月

29

日

、

2016

年

4

月

6

日

、

2016

年

4

月

13

日

、

2016

年

4

月

20

日分别披露了

《

深圳市同

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2

、

2016-003

、

2016-008

、

2016 -009

、

2016 -013

、

2016 -016

、

2016 -017

、

2016 -019

、

2016 -020

、

2016 -023

、

2016-026

、

2016-030

、

2016-034

）》，

详见上述日期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2016

年

4

月

8

日

，

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发来的

（

2016

）

深仲裁字第

557

号

《

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

深圳仲裁委员会就公司控

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与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因民

间借贷合同纠纷案进行了终局裁决

：

裁定袁明先生以其持有的

123,107,038

股

公司股份抵偿其对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人民币

8.7

亿元

的欠款

。

截至本公告日

，

上述相关事宜还在推动中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

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

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

002052

，

股票简称

：

同洲电子

）

自

2016

年

4

月

27

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

停牌进展公告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7日


